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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弘扬传承“四下基层”优良作风，大力推行 “ 一线工作法”,现场协调帮助解决村(社区)在落实“镇 村一体”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，推动“门户重镇，西部新城”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 村级现场办公会由镇党委书记或镇长召集主 持，镇领导班子成员、各村(社区)党组织书记参加，必要 时可安排镇属部门负责人列席，采取实地调研和座谈会的方式进行，重点是相互学习、相互促进，全面推进村级工作。
第三条 村级现场办公会原则上每月下旬召开，由镇党政综合办公室发布会议通知。因单项中心工作需要，经镇主要领导同意，可安排召开专项工作现场推进会，不作为村级现场办公会制度管理。
第四条 村级现场办公会内容及议程：
1.实地调研现场会承办村(社区)的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；
2.实地调研现场会承办村(社区)的人居环境整治情况；
3.实地调研现场会承办村(社区)自主推荐的乡村振兴观摩点(除村集体经济发展、人居环境调研点外);
4.参加调研人员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给予该村(社区)工作成效评价(依据评分细则赋分)。
5.召开座谈会议程： 一是现场会承办村(社区)汇报集体经济发展、人居环境整治、乡村社区治理等工作开展情况、 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安排；二是镇分管领导给予工作点评，并就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复；三是镇主要领导总结讲话。
第五条  工作成效评价，纳入村(社区)年度千分制综合目标考核(具体依据千分制综合目标考核办法)。
第六条  村级现场办公会明确的事项，由镇党政综合办 公室形成工作落实责任清单，镇属相关部门及村(社区)必须扛起责任、立行立改，并及时反馈落实情况。
第七条  镇纪委不定期对现场办公会责任清单落实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及时通报。对拖延不办、敷衍塞责及长期 不反馈办理情况的，要对照有关规定进行问责。对办理及时、并形成正面促进作用的典型，要进行大力宣传表扬。
第八条  本制度由镇党政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第九条  本制度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。



牛头山镇人民政府
2023年11月27日       
—96—
